寿光市圣城小学师德考核方案

为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，进一步提高我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水平，根据市教育局师德考核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我校师德考核工作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    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思想为指导，紧密联系我校教育工作实际和教师思想实际，通过师德考核活动的开展，促进广大教工牢固树立并积极实践爱岗敬业、教书育人、为人师表的教育行风，切实做到通过考核推动各项工作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为确保年度师德考核工作扎扎实实开展和顺利进行，按照市教育局师德考核文件要求，成立寿光市圣城小学师德考核领导小组。师德考核领导小组职责是对本年度师德考核工作实施全面领导，并根据师德考核文件精神制订我校师德考核的具体政策和实施方案，对考核全过程实施监督、指导，并参与评分。师德考核领导小组按师德考核文件要求由学校党政工团负责人组成。
师德考核小组的职责是参与师德考核工作的各项考核程序，按照师德考核文件精神和师德考核方案实施操作，并参与评分。

    考核工作组领导小组成员直接进入外，其余成员在实际考核前由教职工大会民主选举产生。考核工作组成员3－5人。

三、考核对象

我校在编在岗的正式工作人员。

四、考核原则

学校本着“干得多、干得好”的原则，按文件精神开展考核工作，严格执行考核程序和操作规范，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、民主公开。

五、考核办法
我校师德考核采用群众评议和领导小组评议相结合、学期末考核与日常考核相结合、学生和家长评议相结合的方法。具体考核如下：
1、家长和学生评议：由学校派专人利用家长会、家长课程开课的机会，组织各班家长和学生对任课教师进行评议。

2、级部教师互评：级部教师针对每位教师的平时工作情况、职业道德等方面进行互评。
3、师德考核小组评议：考核小组结合每位教师的工作量、教科研水平、教学成绩、临时性工作等方面给每位教师进行期末综合考评。

六、评分标准

1、中层干部评议占20%；
2、教职工互评（学校分年级组进行）占20%；

3、考勤10%；
4、绩效成绩占50%；
按上述四项得出个人总分，并确定等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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